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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兰宝科技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实施结果的 

法律意见书 

 

 

 

 
致:兰宝科技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金杜”）受兰宝科技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作为公司向长春高新光电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高新光电”）出售资产（以下简称“本次资产出售”）以及公司向万向资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向资源”）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

发行”）购买万向资源持有的顺发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发恒业”）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资产出售”和“本次资产购买”以下合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宜的特聘法律顾问，现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

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实施结果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查阅了其认为必须查阅的文件，包括公司提供的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文

件、有关记录、资料、证明，并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及重大资产购买实施结果向公

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做了必要的询问和讨论。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

行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

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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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未经金杜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金杜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有关

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重大资产购买的实施

结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资产出售的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与高新光电及万向资源共同签订的《资产出售协议》，公司在本次资

产出售过程中向高新光电出售的资产为北京六和正旭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六和

正旭评报字[2008]第 044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列示的公司全部资产；公司因

履行担保责任而对主债务人享有的全部追偿权；公司全部负债以及基于 2008 年 5
月 31 日之前既存的事实和状态而实际应由公司承担的全部或有负债（公司本次资

产出售涉及的资产及负债等合称为“标的资产”）。就高新光电承接的公司全部负

债金额小于拟受让的公司全部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4,451.05 万元部分，万向资源

同意将由其所持有的等值于差额的顺发恒业股权向公司予以补足。公司本次资产

出售涉及的标的资产实际过户及交接情况如下： 
 
1. 流动资产 
 
公司本次资产出售中流动资产账面价值为 10,286.34万元，评估值为 18,866.08

万元。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对外债权转移事宜向相关

债务人发出通知，要求相关债务人向高新光电偿还欠款。公司与高新光电就公司

2009 年 2 月财务报表所列公司应收款项签订了交接单。 
 

2. 长期股权投资 
 
公司本次资产出售中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10,684.01 万元，评估值为

9,945.91 万元。经核查，公司已就转让长期股权投资事宜向被投资公司其他股东

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接到通知后 30 日内书面回复是否同意公司转让所持股权及

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逾期答复视为同意。上述通知发出后，公司收到部分其他

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回复，剩余其他股东均未在公司发出通知后 30 日内答

复。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对外股权投资中被投资公司华禹光谷股份

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已终结，公司对其股权投资价值已为零；被投资公司长

春奥奇汽车塑料涂装有限公司已被法院宣告破产，公司对其股权投资价值已为零。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公司对深圳市京融科技有限公司、长春力得汽车工程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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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制品有限公司及长春罗兰电器有限公司股权投资价值为零；公司对长春考泰斯

兰宝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申请已获得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长经

技管[2009]77 号《关于长春考泰斯兰宝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的批

准，股权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之中。公司与高新光电就公司 2009 年 2 月财务报表所

列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签订了交接单。 
 
3、固定资产 

 
公司本次资产出售中固定资产账面值为 1,070.33 万元，评估值为 915.45 万元，

主要包括房产、机器设备。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协助高

新光电向有关部门递交了房产过户申请，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之中。公司与高新光

电就公司 2009 年 2 月财务报表所列公司固定资产签订了交接单。 
 
4、负债 
 
公司本次资产出售中向高新光电转移的负债总计 25,276.39 万元。经核查，截

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负债转移事宜向相关债权人发出通知。公司

应付长春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的 18.54 万元；应付君子兰集团的 13.29 万元；

应付破产管理人报酬 943.87 万元；应付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总公司 23,288.77
万元；应付高新光电 689.79 万元已全部征得债权人同意公司转移负债的同意函。

公司与高新光电就公司 2009 年 2 月财务报表所列公司负债签订了交接单。 
 
根据公司与高新光电于 2009 年 3 月 9 日签订的《资产交接确认书》，双方一

致确认与公司本次资产出售相关的全部标的资产于 2009 年 2 月 28 日（以下简称

“交付日”）交付给高新光电并自交付日起由高新光电享有和承担标的资产相关的

全部权利、义务，且由高新光电对标的资产拥有实际控制权，公司对高新光电所

承接的相关负债不再承担任何清偿责任；如因标的资产存在瑕疵、权利受限或其

他原因无法完成实际交付、无法办理过户或工商变更手续等均不构成公司对《资

产出售协议》的违反。 
 
二、 本次资产购买的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与万向资源共同签订的《资产购买协议》，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及本次资产购买过程中购买的资产为万向资源所持顺发恒业的 100%股权在扣

除因公司向高新光电转让的全部负债金额小于转让的公司全部资产价值而由万向

资源所持顺发恒业股权价值补足该差额部分（差额部分金额为人民 4,451.05 万元，

以下简称“补足资产”）后剩余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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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顺发恒业股权的过户情况 
 
（1） 根据公司与万向资源于 2009 年 3 月 9 日签订的《资产交接确认书》，

双方一致确认与公司本次购买的万向资源所持顺发恒业股权有关

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均自 2009 年 2 月 28 日起由公司享有和承担 
 
（2） 根据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于 2009 年 3 月 12 日出具的

（萧）准予变更[2007]第 031980 号《公司变更登记核准通知》，核

准顺发恒业股东变更登记，即将顺发恒业的股东由万向资源变更登

记为兰宝信息。根据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出具的顺发恒

业最新《变更登记情况》，顺发恒业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已经办理完毕，公司为顺发恒业全部股权的持有人 
 
三、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施情况 
 
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本次资产购买过程中需向万向资源支付的对价为向

万向资源发行 736,344,195 股股份。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09 年 3 月 16 日出具的

证券登记确认书，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736,344,195 股股份已登记至万向资源名

下，万向资源为该 736,344,195 股股份的持有人。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资产出售协议》、《资产购买协

议》的要求。除公司本次资产出售中涉及的部分房产、股权的过户手续尚在办理

外，公司已依照《资产出售协议》及与高新光电及万向资源共同签订的《资产交

接确认书》完成标的资产的交付；公司本次购入的资产的产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

毕；根据《资产购买协议》需向万向资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的证券登记手续已办

理完毕。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若干。 
 
 
（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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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宝科技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刘  延  岭 

 

 

                             

唐  丽  子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2009 年 4 月 10 日 


